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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减税降费类

1.生产、生活性服务业增值税加计抵减政策，执行期限延长

至2023年12月31日；自2023年1月1日至2023年12月31日。【《财

政部 税务总局 关于明确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减免增值税等政

策的公告》（财政部税务总局2023年第1号）】

（联系单位：县税务局；联系人：张铉；电话：18230846405）

3.对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继续按50%的税额减征资源税、城

市维护建设税、房产税、城镇土地使用税、印花税（不含证券交

易印花税）、耕地占用税和教育费附加、地方教育附加（简称“六

税两费”）；同时，将小型微利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纳入政策适用

范围，即按50%的税额减征“六税两费”。执行期限为2022年1

月1日至2024年12月31日。【《贵州省财政厅国家税务总局贵州

省税务局关于进一步实施“六税两费”减免政策的通知》（黔财

税〔2022〕8号）】

（联系单位：县税务局；联系人：张铉；电话：18230846405）

4.对小型微利企业年应纳税所得额超过100万元但不超过300万

元的部分，减按25%计入应纳税所得额，按20%的税率缴纳企业所

得税。本公告执行期限为2022年1月1日至2024年12月31日。【《财

政部税务总局关于进一步实施小微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的公告》

（财政部税务总局公告2022年第13号）】

（联系单位：县税务局；联系人：张铉；电话：18230846405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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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.将先进制造业按月全额退还增值税增量留抵税额政策范

围扩大至符合条件的小微企业（含个体工商户），并一次性退还

小微企业存量留抵税额；加大“制造业”、“科学研究和技术服

务业”、“电力、热力、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”、“软件和信

息技术服务业”、“生态保护和环境治理业”和“交通运输、仓

储和邮政业”（以下称制造业等行业）增值税期末留抵退税政策

力度，将先进制造业按月全额退还增值税增量留抵税额政策范围

扩大至符合条件的制造业等行业企业（含个体工商户），并一次

性退还制造业等行业企业存量留抵税额，自2022年4月1日施行。

【《财政部税务总局关于进一步加大增值税期末留抵退税政策实

施力度的公告》（财政部税务总局公告2022年第14号）】

（联系单位：县税务局；联系人：张铉；电话：18230846405）

7.费改税补贴部分继续直接发放给农村客运经营者和出租

车司机。涨价补贴部分由地方统筹用于支持农村客运和出租车行

业发展，其中：农村客运涨价补贴主要用于支持农村客运发展，

出租车涨价补贴主要用于支持城市交通领域新能源汽车运营。农

村客运油价补贴调整为农村客运补贴资金，出租车油价补贴调整

为城市交通发展奖励资金。【《财政部交通运输部关于调整农村

客运、出租车油价补贴政策的通知》（财建〔2022〕1号）】

（联系单位：县交通运输局；联系人:李光龙；电

话:18146249888）

8.2022年被列为疫情中高风险地区所在的县级行政区域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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承租国有房屋的服务业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，以及承租省级行

政事业单位国有房屋的中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，2022年减免6

个月租金，其他地区减免3个月租金。各地可统筹各类资金，对

承租非国有房屋的服务业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给予适当帮扶。

鼓励非国有房屋租赁主体在平等协商的基础上合理分担疫情带

来的损失。对减免租金的房屋业主，2022年缴纳房产税、城镇土

地使用税确有困难的，鼓励各地根据条例授权和地方实际给予减

免。因减免租金影响国有企事业单位业绩的，在考核中根据实际

情况予以认可。【《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贵州省促进服务

业领域困难行业恢复发展实施方案的通知》（黔府办函〔2022〕

42号）】

（联系单位：财政局<县国资中心>；张真权，13885702798）

9.减免不动产登记费、调整专利收费减缴条件。【《财政部

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减免部分行政事业性收费有关政策的通知》

财税〔2019〕45号】

（联系单位：县发改局；联系人：张天福；电话：13984729987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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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金融支持类

1.降低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支付手续费。一是降低银行账

户服务收费。二是降低人民币转账汇款手续费。三是取消部分票

据业务收费。四是降低银行卡刷卡手续费。上述措施中，票据业

务降费期限为长期，其余降费措施优惠期限为3年；票据业务、

银行卡刷卡降费对象为所有客户（商户），其余措施降费对象为

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。【《中国人民银行银保监会发展改革委

市场监管总局关于降低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支付手续费的通

知》（银发〔2021〕169号）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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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联系单位：人行赫章支行；联系人：张祥；电话：

0857-3222052）

2.优化外汇和跨境人民币业务办理，促进外贸出口平稳发

展。一是提升贸易便利化水平；二是便利企业开展跨境融资；三

是完善企业汇率风险管理业务；四是优化跨境业务办理流程和服

务；五是加大出口信用保险支持力度；六是提升投资者跨境投融

资便利度。【《中国人民银行贵阳中心支行关于转发《中国人民

银行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做好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金融服

务的通知》的通知》（贵银发〔2022〕31号）】

（联系单位：人行赫章支行；联系人：饶泽坤；电话：

0857-3222050）

3.银行业金融机构总体继续实现单户授信1000万元以下

（含）的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“两增”目标，即此类贷款增速不

低于各项贷款增速、有贷款余额的户数不低于年初水平。力争总

体实现2022年银行业新发放普惠性小微企业贷款利率较2021年

有所下降。【《中国银保监会办公厅关于2022年进一步强化金融

支持小微企业发展的通知》（银保监办发﹝2022﹞37号）】

（联系单位：赫章银保监组；联系人：张洪；电话：

13885772775）

4.2022年国有大型商业银行力争新增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

1.6万亿元。对受疫情影响暂时出现生产经营困难但发展前景良

好的中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，银行根据自身风险管理能力和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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款人实际情况，合理采用续贷、贷款展期、调整还款安排等方式

予以支持，避免出现抽贷、断贷；其中，对2022年被列为中高风

险地区所在地市级行政区域内餐饮、零售、文化、旅游、交通运

输、制造业等困难行业，在2022年底前到期的普惠型小微企业贷

款，银行如办理贷款展期和调整还款安排，应坚持实质性风险判

断，不单独因疫情因素下调贷款风险分类，不影响征信记录，并

免收罚息。【《关于印发加力帮扶中小微企业纾困解难若干措施

的通知》（工信部企业函〔2022〕103号）】

（联系单位：县金融办；联系人：杜远富；电话：

0857-3235399）

5.在满足建设银行信贷准入条件的情况下，企业通过提供相

关证明资料进行调查打分，对于评分高于65分的企业，可以以纯

信用的方式获得信贷，得分主要来源于企业技术自主创新、商业

模式及获得政府支持或知名企业订单情况。【《关于印发<中国

建设银行贵州分行小微企业“孵化云贷”业务管理办法（2021

版）>的通知》（建贵函〔2021〕153号）】

（联系单位：县教科局；联系人：施虎；电话：18386333091）

6.进一步增加属于高技术制造业、先进制造业以及战略性新

兴产业等国家重点支持领域，或符合银保监会“科技型企业”或

“科创企业”认定标准且具有相应系统标识的大中型企业等借款

主体。对符合一定条件的科技企业予以优先支持，加大对科技企

业科技成果转化的支持力度。【《关于印发<中国建设银行科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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转化贷管理办法（2021年版）>的通知》（建总发〔2021〕47号）】

（联系单位：县教科局；联系人：施虎；电话：18386333091）

三、支持产业发展类

1.通过贵州省工业和信息化发展专项资金，支持“千企改造”

工程，采取直接补助、融资贴息、以奖代补等方式，按项目实施

单位在同一年度获专项资金支持额度原则不超过2000万元，单个

项目获支持额度原则不超过1000万元标准予以支持。【省财政厅

关于印发《支持新型工业化若干财政政策措施》的通知（黔财工

〔2021〕46号）】

（联系单位：县财政局；联系人：张真权；电话：13885702798）

2.通过贵州省应用技术研究与开发专项资金、贵州省工业和

信息化发展专项资金，对我省高新技术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发

展中的重要核心技术攻关、重点装备研发、重点引进技术（装备）

的消化吸收再创新项目，给予最高1000万元补助。【省财政厅关

于印发《支持新型工业化若干财政政策措施》的通知（黔财工

〔2021〕46号）】

（联系单位：县财政局；联系人：张真权；电话：13885702798）

3.通过贵州省工业和信息化发展专项资金，对新增上规入统

工业企业按每户20万元的标准实施奖励；利用贵州省中小企业发

展专项资金，对新认定为国家级专精特新“小巨人”企业按每户



— 10 —

100万元标准给予一次性奖励；对新认定国家级中小企业公共服

务示范平台，按每户40万元标准给予一次性奖励，对新认定省级

中小企业公共服务示范平台，按每户20万元标准给予一次性奖

励。【省财政厅关于印发《支持新型工业化若干财政政策措施》

的通知（黔财工〔2021〕46号）】

（联系单位：县财政局；联系人：张真权；电话：13885702798）

4.通过贵州省工业和信息化发展专项资金、贵州省能源结构

调整专项资金，按照十大工业产业分类，在“十四五”期间，对

营业收入首次突破1000亿级、500亿级、100亿级、10亿级的企业，

分档分别给予次性奖励，单户企业(一级企业)奖励不低于200万

元，最高不超过1000万元。【省财政厅关于印发《支持新型工业

化若干财政政策措施》的通知（黔财工〔2021〕46号）】

（联系单位：县财政局；联系人：张真权；电话：13885702798）

5.落实企业上市挂牌专项奖励措施。对注册地在我省，且在

境内主板上市的工业企业，奖励400万元;在中小板、创业板、科

创板上市的工业企业，奖励350万元;对纳入省级上市后备资源库

并在新三板挂牌的工业企业，一次性奖励50万元。省内企业境外

上市和并购重组上市可参照执行。【省财政厅关于印发《支持新

型工业化若干财政政策措施》的通知（黔财工〔2021〕46号）】

（联系单位：县财政局；联系人：张真权；电话：13885702798）

6.通过贵州省工业和信息化发展专项资金，对新认定的国家

级企业技术中心国家级技术创新示范企业、国家工业设计中心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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予一次性补助100万元，对新认定的省级企业技术中心、技术创

新示范企业、工业设计中心给予一次性补助50万元。【省财政厅

关于印发《支持新型工业化若干财政政策措施》的通知（黔财工

〔2021〕46号）】

（联系单位：县财政局；联系人：张真权；电话：13885702798）

7.通过贵州省商务发展专项资金，对新认定的省级创业创新

示范基地等分别给予一次性补助。企业在同-年度获得专项资金

支持额度原则上不超过100万元。【省财政厅关于印发《支持新

型工业化若干财政政策措施》的通知（黔财工〔2021〕46号）】

（联系单位：县财政局；联系人：张真权；电话：13885702798）

8.市级财政每年安排资金,对当年新投产项目和技改投产项

目进行奖励，对建成投产后一年内可实现产值5000万元至1亿元

以下，1亿元及以上的分别给予10万元、20万元奖励。【市财政

局关于印发支持新型工业化财政政策措施的通知（毕财企〔2021〕

61号）】

（联系单位：县财政局；联系人：张真权；电话：13885702798）

9.市级财政每年安排资金奖励企业上规入统。对每年上规入

统且经统计部门认定的规模工业企业给予一次性奖励，新增型和

成长型分别给予15万元、5万元奖励。【市财政局关于印发支持

新型工业化财政政策措施的通知（毕财企〔2021〕61号）】

（联系单位：县财政局；联系人：张真权；电话：13885702798）

10.支持工业企业创新发展。支持工业企业建设企业研发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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心、设计中心、创新中心等创新平台。对成功认定为国家级、省

级工业设计中心、企业技术中心、制造业创新中心、技术创新示

范企业等的工业企业分别给予50万元、20万元的一次性奖励。【市

财政局关于印发支持新型工业化财政政策措施的通知（毕财企

〔2021〕61号）】

（联系单位：县财政局；联系人：张真权；电话：13885702798）

11.支持数字经济发展。一是对每年新入2000万统计口径的

互联网和相关服务业、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企业给予15万元的

奖励。二是对获得省级大数据与实体经济融合标杆项目认定的或

省级“百企引领”认定的企业给予20万元的资金奖励。【市财政

局关于印发支持新型工业化财政政策措施的通知（毕财企〔2021〕

61号）】

（联系单位：县财政局；联系人：张真权；电话：13885702798）

12.2022年继续实施农机购置补贴政策，对纳入毕节市

2021—2023年农机购置补贴机具种类范围（15大类38个小类121

个品目）农机具，从事农业生产的个人和农业生产经营组织，其

中农业生产经营组织包括农村集体经济组织、农民专业合作经济

组织、农业企业和其他从事农业生产经营的组织均可申请办理农

机购置补贴。【《贵州省农业农村厅贵州省财政厅关于印发<贵

州省2021—2023年农机购置补贴实施方案>通知》（黔农发〔2021〕

17号）】

（联系单位：县农业农村局；联系人：李雄；电话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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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8786618894）

13.我市年出栏500头-4999头规模猪场，以公司名义贷款且

属于存续和新借入贷款的，可申请贷款额度2%的贷款贴息。【《省

农业农村厅关于拨付2020年中央农业生产发展（生猪贷款贴息）

资金（第三批）的通知》（黔农计财〔2021〕63号）】

（联系单位：县农业农村局；联系人：尹秀梅；电话：

18785702160）

14.2022年我市获实际种粮农民一次性补贴资金支持

10816.56万元，用于开展实际种粮农民一次性补贴。补贴对象：

实际种粮农民，包括利用自由土地种粮的大户、家庭农场、农民

合作社、农业企业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。补贴作物有：水稻、小

麦、玉米、大豆等粮食作物。补贴标准：由于各县区补贴标准不

一样，可参照各县区具体制定的补贴标准。【《贵州省农业农村

厅贵州省财政厅关于印发2022年实际种粮农民一次性种粮补贴

资金发放实施方案的通知》（黔农发〔2022年〕22号）《省财政

厅省农业农村局厅关于下达2022年中央财政实际种粮农民一次

性补贴资金的通知》（黔财农〔2022〕26号）】

（联系单位：县农业农村局；联系人：许明凤；电话：

18786538126）

15.水稻、玉米、小麦、油菜、马铃薯、作物（水稻、玉米、

小麦）制种、能繁母猪、育肥猪等纳入中央财政保费补贴险种，

中央、省、市、县按比例补贴保费；重点围绕十二大特色产业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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并结合当地优势产业，将食用菌、牛羊、茶叶、水果、辣椒、生

猪、生态渔业、中药材、蔬菜、生态家禽等纳入地方特色保险，

省、市、县按比例补贴保费。【《贵州省2021-2023年政策性农

业保险工作实施方案》（黔财金〔2021〕23号）】

（联系单位：县农业农村局；联系人：尹秀梅、彭富娟；电

话：18785702160、15286561830）

16.项目手续齐全，总资产3000万元以上、注册资本1000万

元以上、净资产1000万元以上的企业可申报贵州省农业农村现代

化基金。支持茶叶、城乡供水、刺梨、国储林、辣椒、冷链物流、

康养旅游、牛羊、生猪、生态家禽、生态渔业、食用菌、蔬菜、

水果、特色林业、中药材等产业。【《关于印发省级政府投资基

金优化整合实施方案的通知》（黔府办发〔2021〕9号）《省财

政厅省农业农村厅<关于印发贵州省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基金管

理暂行办法的通知>》（黔财金〔2021〕29号）《贵州省农业农

村现代化基金工作协调组办公室关于组织开展2022年农业农村

现代化基金项目申报工作的通知》】

（联系单位：县农业农村局；联系人：阳君；电话：

13708572020）

18.享受暂退保证金政策的旅行社，可申请将暂退比例提高

至100%，补足保证金期限延至2023年3月31日。【《文化和旅游

部办公厅关于进一步调整暂退旅游服务质量保证金相关政策的

通知》（文旅发电〔2022〕61号）】



— 15 —

（联系单位：县文旅局；联系人：黄芳洁；电话：18608575500）

19.实施以奖代补措施，在省级现代服务业专项资金中设立

奖励资金，连续三年开展示范民宿项目评定并给予一定奖励。

【《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贵州省促进服务业领域困难企业

恢复发展实施方案的通知》（黔府办发〔2022〕42号）】

（联系单位：县文旅局；联系人：姚倩；电话：18008579881）

20.对2021年评选的100家等级旅行社分类进行奖补。200年

对评选的100名多彩贵州“百佳”优秀导游每人给予3000元补助。

【《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贵州省促进服务业领域困难企业

恢复发展实施方案的通知》（黔府办发〔2022〕42号）】

（联系单位：县文旅局；联系人：黄芳洁；电话：18608575500）

21.在省级现代服务业专项资金中设立奖励资金，连续三年

开展示范农家乐评定并给予一定奖励。【《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

于印发贵州省促进服务业领域困难企业恢复发展实施方案的通

知》（黔府办发〔2022〕42号）】

（联系单位：县文旅局；联系人：姚倩；电话：18008579881）

22.通过各类平台适时发放全省通用旅游消费券，包括旅游

线路、旅游景区、饭店、旅游商品、旅游交通等领域；支持各市、

县（区）按规定举办各类旅游节庆活动，刺激旅游消费，提振市

场信心；鼓励各市、县（区）根据各地实际面向国内外游客发放

旅游消费券。【《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贵州省促进服务业

领域困难企业恢复发展实施方案的通知》（黔府办发〔2022〕4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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号）】

（联系单位：县文旅局；联系人：杨会；电话：15585727070）

23.加大省文化旅游产业投资基金申报流程宣传和培训力

度，支持旅游企业申报省旅游产业发展基金，扎实开展盘活闲置

低效旅游项目攻坚行动，通过加大基金支持力度、引导金融及社

会资本注入等方式进行盘活。【《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贵

州省促进服务业领域困难企业恢复发展实施方案的通知》（黔府

办发〔2022〕42号）】

（联系单位：县文旅局；联系人：陈虎；电话：13595780157）

24.扶持微型企业稳定发展，通过允许沿用名称字号、支持

商标权转移、积极引导规模较大、主营业务收入较多的个体工商

户转型为企业。通过省级服务业促进工业化城镇化专项资金，对

经税务部门登记为增值税一般纳税人的个体工商户转型为企业

后，稳定经营1年并带动5人以上就业的，每户给予一次性奖励5

万元。【《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贵州省培育壮大市场主体行动方

案(2022—2025年)的通知》（黔府发〔2022〕8号）】

（联系单位：县市场监管局；联系人：钱政；电话：

13638190480）

25.2022年减免住宿企业锅炉、锅炉水(介)质等检验检测费

用。【《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贵州省促进服务业领域困难

行业恢复发展实施方案的通知》（黔府办函〔2022〕42号）】

（联系单位：县市场监管局；联系人：魏超；电话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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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3984732953）

26.加强企业信用修复，对因存在失信行为在国家企业信用

信息公示系统公示，并按规定申请信用修复的中小微服务业企

业，申请资料齐全并符合修复条件的，自接到申请之日起，市级

层面3个工作日内完成审核，帮助企业重塑信用，引导企业诚信

守法经营。【《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贵州省促进服务业领

域困难行业恢复发展实施方案的通知》（黔府办函〔2022〕

42号）】

（联系单位：县市场监管局；联系人：钱政；电话：

13638190480）

27.支持工业企业主导或参与制订技术标准。对牵头制定并

获批准发布国家标准和地方标准，符合法律法规规定且符合省委

省政府确定的重点支持发展产业和项目、对贵州经济社会发展有

较大的促进作用的企业，给予省级相应资金20万元、5万元的补

助。【《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贵州省工业企业纾困解难实

施方案的通知》（黔府办函〔2022〕41号）】

（联系单位：县市场监管局；联系人：朱海；电话：

13885722656）

28.省知识产权局对省级和国家级知识产权优势或示范企业

给予20-50万元资助;对获得中国专利金奖、中国外观设计金奖、

中国驰名商标(行政认定)的各一次性奖励50万元;对获得贵州省

专利金奖、贵州省外观设计金奖的各一次性奖励10万元;支持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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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型企业运用专利商标进行质押融资，给予企业最高10万元贴息

资助，给予银行贷款金额0.2%的风险资助，知识产权证券化每单

最高给予200万元资助。【《贵州省知识产权高质量发展资助办

法》（黔知发〔2022〕1号）】

（联系单位：县市场监管局；联系人：曹玙璠；电话：

0857-3223286）

29.对符合条件的云仓体系建设项目，采取奖补方式给与补

贴，市级枢纽仓补助80万元/个，县级节点仓补助30万元/个。【《关

于做好2021年贵州省电商供应链云仓服务体系项目建设工作的

通知》黔商发〔2021〕5号】

（联系单位：县工信局<商务局>；联系人：赵建中；电话：

18908572558）

30.对我省境内依法登记注册的各类外贸企业、外商投资企

业、服务贸易企业、对外经济合作企业在支持期间内开展的境内

外国际性展览会、线上国际贸易对接会、管理体系认证、产品认

证、境外专利申请、境外商标注册、国际网络推广、提升风险管

理能力等国际市场开拓活动实际发生费用给予一定资金支持。

【《省商务厅关于做好2022年度国际市场开拓资金申报及管

理工作的通知》（黔商发【2022】5号）】

（联系单位：县工信局<商务局>；联系人：黄福兴；电话：

18386045640）

31.支持开发区建设5G基础设施，打造工业互联网公共服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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平台，推动工业企业打造“5G+工业互联网”典型应用场景，对

符合条件的智慧开发区建设项目，给予不超过总投资10%、最高

不超过1000万元的补助。对获批国家工业互联网示范区、“5G+

工业互联网”融合应用先导区的开发区，给予500万元的奖励。

支持智慧开发区建设项目申报新型工业化基金，积极争取中

央专项债券。【《支持工业领域数字化转型的若干政策措施》(黔

工信信发〔2022〕25号)】

（联系单位：县工信局；联系人：何小东；电话：13698530080）

32.支持龙头企业打造智能工厂、灯塔工厂。支持工业企业

按照智能制造国家标准打造数字产线、无人车间、智能工厂、灯

塔工厂，对符合条件的项目，给予不超过总投资30%、最高不超

过1000万元的补助。对达到《智能制造能力成熟度模型》

（GB/T39116-2020）3级、4级、5级的工业企业，分别给予200

万元、500万元、800万元的奖励；对获评世界经济论坛“灯塔

工厂”的工业企业，给予1000万元的奖励。【《支持工业领域数

字化转型的若干政策措施》(黔工信信发〔2022〕25号)】

（联系单位：县工信局；联系人：何小东；电话：13698530080）

33.建设完善以信息技术人才库、人才评价系统等信息交互

平台为重点的信息技术人才服务支撑体系，促进企业与人才之间

的信息交流，优化信息技术人才队伍结构。对符合当地信息产业

发展需求的人才服务支撑体系建设项目，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

给予适当补贴。【《贵州省信息化条例》】



— 20 —

（联系单位：县工信局；联系人：何小东；电话：13698530080）

34.培育骨干企业。开展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融合发展

试点和服务业创新发展十大工程产业大招商。每年遴选出30户左

右省级服务业龙头企业，从省级服务业发展引导资金中给予每户

元奖励。支持企业上规入统,对新入库规模以上服务业企业，每

户给予5万元补助。【《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贵州省服务业创新

发展十大工程行动方案的通知》（黔府发〔2020〕7号）】

（联系单位：县工信局<商务局>；联系人：黄福兴；电话：

18386045640）

35.择优对大数据创新中心、大数据创新创业基地的能力建

设、创新研究、成果转化、应用推广等依法依规给予大数据发展

专项资金支持。鼓励市(州)对辖区内大数据创新中心、创新创业

基地给予政策支持、资金扶持。【《省大数据发展管理局关于印

发<贵州省大数据创新中心创新创业基地服务管理暂行办法>的

通知》（黔数〔2021〕18号）】

（联系单位：县工信局；联系人：何小东；电话：13698530080）

36.符合条件的上云企业可随时在线申领云使用券。上云企

业领用云使用券不能超过两次，初次申领云使用券的最高补贴额

度为5万元，再次申领时，最高补贴额度为3万元。上云企业提交

云使用券申领申请，经系统运营方审核通过，获得当年云使用券

使用额度。【《省大数据局关于印发<贵州省“企业上云”云使

用券管理实施细则（2020年修订版）>的通知》（黔数〔2020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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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号）】

（联系单位：县工信局；联系人：何小东；电话：13698530080）

37.增值税一般纳税人销售其自行开发生产的软件产品，或

将进口软件产品进行本地化改造后对外销售，按17%税率征收增

值税后，对其增值税实际税负超过3%的部分实行即征即退政策。

【《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软件产品增值税政策的通知》（财

税〔2011〕100号）】

（联系单位：县工信局<商务局>；联系人：黄福兴；电话：

18386045640）

38.自2017年1月1日起，经认定的技术先进型服务企业可享

受下列税收优惠。1.减按15%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；2.企业发

生的职工教育经费支出，不超过工资薪金总额8%的部分，准予在

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扣除；超过部分，准予在以后纳税年度结转

扣除。【《贵州省技术先进型服务企业认定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

（黔科通〔2017〕178号）】

（联系单位：县工信局<商务局>；联系人：黄福兴；电话：

18386045640）

39.对新引进实际到位资本金达到3000万元以上、具有核心

技术或创新模式的龙头企业，依据产业水平和贡献程度等情况，

由所在地政府给予一次性不超过200万元的落户奖励。【《贵州

省人民政府关于推进“互联网+”行动的实施意见》（黔府发〔2015〕

34号）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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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联系单位：县工信局；联系人：何小东；电话：13698530080）

40.支持数字经济发展。一是对每年新入2000万统计口径的

互联网和相关服务业、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企业给予15万元的

奖励。二是对获得省级大数据与实体经济融合标杆项目认定的或

省级“百企引领”认定的企业给予20万元的资金奖励。【《毕节

市财政局关于印发支持新型工业化财政政策措施的通知》（毕财

企〔2021〕61号）】

（联系单位：县工信局；联系人：何小东；电话：13698530080）

41.支持工业企业申报省大数据产业基金。加大对大数据+

工业融合企业(项目)的支持力度，鼓励工业企业申报省大数据产

业有关基金，同等条件下优先向省大数据产业有关基金推荐。

【《省大数据发展管理局关于印发支持新型工业化发展的若干措

施的通知》（黔数〔2021〕9号）】

（联系单位：县工信局；联系人：何小东；电话：13698530080）

42.对符合条件的互联网企业可优先申请高新技术企业，经

认定的企业符合税法规定的享受相关税收优惠政策。对互联网企

业开发新技术、新产品、新工艺发生的符合税法规定的研究开发

费用，未形成无形资产计入当期损益的，在按规定据实扣除的基

础上，再按研究开发费用的50%加计扣除;形成无形资产的，按无

形资产成本的150%摊销。研发投入占销售收入比重超过10%且年

研发投入超过10万元的企业，省科技厅按研发投入超过10%以上

的部分予以50%后补助，年补助最高不超过20万元，每个企业累



— 23 —

计补助最高30万元。【《贵州省人民政府关于推进“互联网+”

行动的实施意见》（黔府发〔2015〕34号）】

（联系单位：县工信局；联系人：何小东；电话：13698530080）

43.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根据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大数据

发展应用总体规划、专项规划,保障大数据项目建设用地；对新

增大数据项目建设用地,优先列入近期城乡规划、土地利用年度

计划；年度内新增建设用地,优先用于大数据建设项目。【《贵

州省大数据发展应用促进条例》】

（联系单位：县工信局；联系人：何小东；电话：13698530080）

45.进一步细化并更新施工许可条件，减少办理施工许可材

料，将“工程质量安全监督申办需提供的方项材料”简化为“建

筑工程开工安全生产条件承诺书”。【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《关

于进一步依法依规推进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建设的通

知》】

（联系单位：县住建局；联系人：肖梅；电话：13985368197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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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要素保障类

1.对征占地面积在0.5公顷以上5公顷以下或者挖填土石方

总量在1千立方米以上5万立方米以下以下的项目实行承诺制管

理，即自编制水土保持方案报告表，由生产建设单位从省级水行

政主管部门水土保持方案专家库中自行选取至少一名专家签署

是否同意意见，不再组织技术评审，向项目所在地县级水行政主

管部门承诺。【《水利部办关于进一步深化“放管服”改革全面

加强水土保持监管的意见》（水保〔2019〕160号）《水利部办

公厅关于做好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承诺制管理的通知》（办水

保〔2020〕160号）《省水利厅关于修订印发贵州省生产建设项

目水土保持方案承诺（备案）流程的通知》（黔水保函〔2020〕

99号）】

（联系单位：县水务局；联系人：曾仕美；电话：13984572267）

2.2021年底前，实现城市地区用电报装容量160kW及以下、

农村100kW及以下的小微企业用电报装“零投资”;2022年底前，

实现全国范围160kW及以下的小微企业用电报装“零投资”。【《国

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关于全面提升“获得电力”服务水平持

续优化用电营商环境的意见》(发改能源规﹝2020﹞1479号)】

（联系单位：赫章供电局；联系人：张剑；电话：15885287360）

3.组织开展好电网企业代理购电工作，保障代理购电机制平

稳运行，维护发用电市场主体合法权益。【《国家发展改革委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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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厅关于组织开展电网企业代理购电工作有关事项的通知》（发

改办价格〔2021〕809号）】

（联系单位：县发改局；联系人：张天福；电话：13984729987）

4.通过市场交易在“基准价＋上下浮动”浮动范围内形成上

网电价。【《省发展改革委关于进一步深化我省电价市场化改革

有关事项的通知》（黔发改价格〔2021〕769号）】

（联系单位：县发改局；联系人：张天福；电话：13984729987）

5.在全市政府投资类工程建设项目招标投标领域试行信用

良好投标人，可以用投标人企业承诺函代替投标保证金和金融保

函（证）。【《毕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对工程建设项目招标

保证金试行企业承诺函的通知》（毕发改法规〔2021〕255号）】

（联系单位：县发改局；联系人：朱芳；电话：15599329222）

五、促进就业类

1.创业场所租赁补贴。对租用符合规划、安全和环保要求的

经营场地创业，并且未享受场地租赁费用减免的高校毕业生（全

日制普通高等学校）、复原退伍军人、残疾人、脱贫劳动力、易

地搬迁劳动力、监测户劳动力给予每月500元场租补贴，对实际

月租金低于500元的，据实补贴，补贴期限一年。【赫章县人力

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关于印发《赫章县创业场所租赁补贴暂行办

法》的通知（赫人社字〔2022〕26号）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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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联系单位：县人社局；联系人：项丽红；电话：15985442665）

2.落实免反担保要求。按照《省财政厅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

厅人民银行贵阳中心支行贵州银保监局关于印发<贵州省普惠金

融发展专项资金管理办法及细则>的通知》要求，对于10万元以

下的个人创业担保贷款，全国创业孵化示范基地或信用社区(乡

村)推荐的创业项目，获得设区的市级以上荣誉称号的创业人员、

创业项目、创业企业，经金融机构评估认定的信用小向企业、商

户、农户，经营稳定守信的二次创业者等特定群体，一律免除反

担保。【《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关于进一步做好创业相关政策

落实的通知》（黔人社通〔2021〕169号）】

（联系单位：县人社局；联系人：朱晓；电话：13595733100）

3.专项资金贴息的个人创业担保贷款，最高贷款额度为20

万元，对符合条件的个人创业担保贷款借款人合伙创业的，可根

据合伙创业人数适当提高贷款额度，最高不超过符合条件个人贷

款总额度的10%，贷款期限最长不超过3年。专项资金贴息的小微

企业创业担保贷款，贷款额度由经办银行根据小微企业实际招用

符合条件的人数合理确定，最高不超过300万元，贷款期限最长

不超过2年，对已享受财政部门贴息支持的小微企业创业担保贷

款，可通过创业担保贷款担保基金提供担保形式支持。【《省财

政厅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人民银行贵阳中心支行贵州银保

监局关于印发<贵州省普惠金融发展专项资金管理办法及细则>

的通知》》（黔财金〔2020〕61号）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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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联系单位：县人社局；联系人：朱晓；电话：13595733100）

4.自2019年5月1日起，将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（包括企业

和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）单位缴费比例降至16%，其中，

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单位缴费比例由19%降至16%，机关事业单

位基本养老保险单位缴费比例由20%降至16%。【《省人民政府办

公厅关于印发贵州省降低社会保险费率综合方案的通知》（黔府

办函〔2019〕62号）】

（联系单位：县人社局；联系人：周政；电话：15519720118，

县人社局；联系人：邓禹；电话：18984711919）

6.参保企业上年度未裁员或少裁员率不高于2020年度全国

城镇调查失业率6%的控制目标，大型企业按企业及其职工上年度

实际缴纳失业保险费的30%返还，中小微企业按60%返还（2022

年稳岗返还政策文件还未下发，但具体精神已传达，其中大型

企业按30%返还，中小微企业按90%返还）。【《省人力资源社会

保障厅等五部门关于延续实施若干减负稳岗扩就业政策措施的

通知》（黔人社发﹝2021﹞10号）】

（联系单位：县人社局；联系人：赵雨喆；电话：13765880804）


